
级审批，层层把美，有效避免了多退、

误退等问题的发生。2008年，共剔除

不务理退税申请2056万元，嬲除率

为 l0.87% 0 -是推行岗位责任制度。

在制定《 岗椎工作规范》时，按 照“有

权 必有责”酶源则，将每项激管事项
落实到具体岗赫，吉林专员办共设置

59个岗位，髓崗位 落实到人头，确保

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霭责任人，

做 到人人有岗，岗岗有责，职责清晰，

责任明确，一旦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便于分清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进
一步提高 了各岗位工作人员的责责任意
识和风险意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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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监督

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

行政处理处罚案例评析
蔡复义

一、基本案情

2007年 2月，某县财政局监督检

查科对该县某国有企业进行了财务检

查，发现该企业以各种节假日名义超

标准向职工发放生活补贴、降温费等

34410 元，向某公 司违规缴纳企业管

理费 313813元，以及白条入账、结转

不及时等财务基础管理不规范问题。

根据以上违法事实，县财政局监督检

查科以该科的名义对该企业作出了责

令调整会计账目、追回有关资金、对企

业处以 3万元罚款的处理处罚决定。该

企业不服县财政局监督检查科的处理

决定，向县财政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市财政局审

查后认为，县财政局监督检查科是县

财政局的内设机构，不具备财政执法

主体资格，县财政局监督检查科以自

己名义对外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是无

效的，遂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其处

理处罚决定。

二、案例评析

这是一起以县财政局监督检查科

是否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为争议焦点的

行政处理处罚案件。

职权法定、合法行政是对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应

当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

权、履行职责。国务院《 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实施纲要》指出，行政执法由行政

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

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

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

政执法权。所谓职权法定，是指执法

权须由法律规定，行政主体须在法律

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授

权，不能具有并行使某项职权。没有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

不得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

者增加相对人义务的决定。在行政机

关内部，行政机关的职能机构超越了上

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属于超越

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越权无效。

《 行政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

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

法定职责范围内实施。具有行政处罚

权的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

的机关。除行政机关之外，其他组织只

有在法律、法规的授权下，才具有执

法权限。《 会计法》第 7条规定，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

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 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 2条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职权范围内，

依法对财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处罚

决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

派出机构，应当在规定职权范围内，依

法对财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处罚决

定。这些规定赋予了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财政部门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的派出机构对财政违法行为的执

法主体资格。

本案中，作为县财政局的内设机

构，监督检查科不是法律授权的具有

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不具有独立

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不能以自己的名

义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财政部门

内设机构只能按照工作职责划分执行

财政部门具有的财政执法职能，并以

财政局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因此，某县财政局监督检查科以自己

的名义作出的财政检查处理决定和行

政处理处罚决定是无效的。

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行政机关

的内部科室作为行政机关内设机构，

不得以机构的名义对外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否则即构成超越职权。对于超

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

关依法可以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

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

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

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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